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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

發稿日期：114年 5 月 14 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官長室 

聯 絡 人：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吳怡明 

聯絡電話：23167688 
 

近來一再發生重大案件被告棄保潛逃嚴重影響司法公信 

最高檢察署與臺高檢署於 13 日召開會議研商對策 

1.就最高法院審理中案件有強制處分必要，而由第二審法院裁定

時，儘量由二審檢察署原蒞庭檢察官持續處理 

2.最高檢察署強烈建議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定「保全羈押」制度，作

為防逃釜底抽薪的有效辦法 

 

一、 目前有關重大刑事案件防逃機制作法，有下列行政規

則為依據 

1. 重大刑事案件高院宣判後，依據「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、社

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等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」辦理 

依臺灣高等法院頒訂之「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、社會矚目案

件即時通知臺灣高等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」第 2 點至第 5

點規定，相關案件於分案時應在卷面註記被告身分及「於辯論終結

或宣判後，均請即時通知高檢」字樣；承辦書記官應於辯論終結後

將宣判日期，及於宣判後將判決主文，即時以書面通知臺灣高等檢

察署。 

2. 重大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，高檢署即依法務部「防範刑事判決確定

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」啟動防逃機制  

若案件經判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，依法務

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Press 
 

114 年度-019 號新聞稿 



 2 

部頒「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」第 2 點至

第 5 點等規定，由高等檢察署以上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於接獲

法院通知特定刑事案件之宣判結果後，轉知該案指揮執行之檢察署；

承辦檢察官認有確保執行之必要時，得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派員對特

定刑事案件受刑人，就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，

進行必要之觀察及動態掌握，並隨時向檢察官報告觀察及動態掌握

情形。 

 

二、 最高法院審理中案件有強制處分必要而由第二審法院

裁定時，儘量由二審檢察署原蒞庭檢察官持續處理 

依刑事訴訟法第 121 條第 2項規定，案件在第三審上訴中時，有

關命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或羈押等相關處分，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。

故針對重大、社會矚目案件，為使檢察官得適時提供妥切之強制處分

建議供法院參酌，儘量由二審檢察署原蒞庭檢察官持續處理有關該等

強制處分之蒞庭、意見表達及收受該強制處分之裁定並決定是否抗告；

如承辦人員有異動，並請確實做好案件交接，避免遺漏。 

 

三、 針對一再發生重大刑事案件被告棄保潛逃，最高檢察

署強烈建議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定「保全羈押」制度，

明訂宣判時被告有到庭義務，經宣判一定刑期以上重

刑者，法院認有必要時應命當庭羈押，才能確實有效

防止棄保逃逸 

    上述行政規則僅是由法院於判決後將裁判結果通知檢察署，惟依

實務情形檢察官受通知時，該判重刑的被告多早已失去蹤跡，故縱然

通知，實際成效有限。又目前雖有科技設備監控措施，然對有心要逃

亡的被告而言，也未必是最有效手段。 

    依美國、日本、德國立法例，被告一旦經事實審法院判決有罪，

就以羈押為原則，例外始交保，如此才符合常理及國民法律感情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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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情形卻是被告縱經法院判處重刑，仍得保有行動自由，進而利用

各種機會逃亡，尤其當刑度愈重時，逃亡動機愈高，以致司法警察機

關疲於奔命、防不勝防，實應藉此機會重新檢視，於制度面健全法制。 

    法務部早於 105 年間即參考多數專家、學者意見，認應修正刑事

訴訟法增訂「保全羈押」制度：明定宣判時被告有到庭義務、經判處

一定刑期（例如 5年）以上時，法院應當庭審酌是否羈押，以確保後

續上訴程序或判決確定後的執行；至於宣判一定刑度以下，或個案確

無羈押必要者，則輔以科技設備監控等其他替代措施。 

    如此，對有高度逃亡動機者，施以較強的拘束處分，逃亡可能性

較低者，則依次減輕拘束強度，才是合理的法制設計，也才不會發生

如朱國榮、鍾文智、徐少東等遭判處重刑之被告，卻仍保有自由，最

終發生逃亡結果，司法偵審白忙一場之情形，令人遺憾。最高檢察署

強烈建請相關主管機關正視此問題，從制度面重新檢視修正，否則目

前這種「捉放曹」「走過場」的現況一再重演，實無益人心教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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